








13 备注

1.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

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

构应当使用有关“合同范本”；如果监督管

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

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。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

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

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

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

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）。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4.本次服务的所有需求资料、过程资料、成

果资料均属于采购人。中选单位应对所有资

料进行保密，不可用于除本项目之外的其它

项目。若发现中选单位未经采购人允许，将

成果用于除本项目之外的其它项目，则采购

人可追究中选单位相关法律责任。

5、要求报名时提供：（1）全过程造价主要

投入人员；（2）供应商基本情况表；（3）

信用信息报告；（4）提供公司营业执照、



资质证书和相关业务的业绩(业绩必须是中

选单位承接的项目，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，

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。


